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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绿色优质农产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露、丁野、张小琴、彭一文、庞君君、吕利湘、杨鸿勋。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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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绿色食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浙江省绿色食品标志许可申报和获证主体的组织管理、质量规范、基地建设、投

入品管理、收获、加工、包装标识、产品质量控制、可追溯管理、废弃物处理、人员培训以及监督

检查等方面的全程质量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浙江省范围内申请和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生产经营主体开展绿色食品生产的全程

质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0014.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13部分：水产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1054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NY/T 392 绿色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NY/T 896 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

NY/T 1055 绿色食品 产品检验规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1891 绿色食品 海洋捕捞水产品生产管理规范

NY/T 2661 标准化养殖场 生猪

NY/T 2662 标准化养殖场 奶牛

NY/T 2663 标准化养殖场 肉牛

NY/T 2664 标准化养殖场 蛋鸡

NY/T 2665 标准化养殖场 肉羊

NY/T 2666 标准化养殖场 肉鸡

NY/T 3616 水产养殖场建设规范

SC/T 3009 水产品加工质量管理规范

DB32/ 4043 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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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管理

4.1 资质条件

4.1.1 主体应为合法取得国家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个体工商户等生产经营主体或浙江省级定点国有农场，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或原料来源，并持

有开展相应生产活动所需的法定资质（如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水域滩涂养

殖证等）。

4.1.2 申请前三年无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4.2 组织机构

4.2.1 应设立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明确管理、生产、采购、质检、记录等职责，配备相

应人员。

4.2.2 从事绿色食品生产关键岗位的人员（如内检员、质检员、仓库管理员等）和特殊作业人员（如

施药人员等）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兽医应具备兽医相关技能，取得国家职业兽医统一考试或授权

具有兽医执业资格。加工人员应定期健康检查，持健康合格证上岗。

4.2.3 至少设置 1名持有效绿色食品内检员证书的内部检查员。

4.3 质量规范

4.3.1 应按照“生产有标准、管理有规范、过程有记录、产品有追溯、宣传有标识”的要求，结合

生产实际，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相关功能区上墙公示，且至少稳定运行一年。

4.3.2 体系文件应结构清晰，内容至少包括主体概况、方针目标、组织职责、追溯体系、内部检查、

文件记录管理等，由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明确生效日期。

4.3.3 制度应涵盖：产地环境保护、投入品管理、采收、仓储、加工、运输、产品质量控制、生产

记录、内部检查及培训等。

5 基地建设

5.1 基地选址

应选择生态环境良好区域，距离公路、铁路、生活区 50 m以上，距离工矿企业 1 km 以上，家

畜饲养场产地周边及主导风向的上风向无污染源，水产养殖场流入养殖或捕捞区地表径流无工业、

农业和生活污染物。产地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 391要求。

5.2 基地建设

5.2.1 绿色食品生产区和常规生产区之间应设置至少 8 米以上缓冲带或物理屏障，并设置明显标

识。

5.2.2 家畜饲养场建设条件、规划布局要求应符合 NY/T 2661、 NY/T 2662、 NY/T 2663、 NY/T
2665要求；蛋用、肉用家禽的建设条件、规划布局要求应分别符合 NY/T 2664和 NY/T 2666要求。

畜禽饲养场所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应符合 NY/T 1167的相关规定，畜禽产品卫生防疫应符合 NY/T
473要求。

5.2.3 水产养殖场建设应符合 NY/T 3616，海洋捕捞水产品生产管理应符合 NY/T 1891，水产品加

工应符合 SC/T 3009。

5.3 品种选择

5.3.1 选用通过国家或地方审定并在当地示范成功的具有优质高产、抗（耐）病虫等特点的品种。

5.3.2 引进的种畜禽应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种畜禽场，

生长发育良好、符合品种特征，附有检疫合格证明。水产苗种应购自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有水产苗

种生产许可证的种苗场。境外引种应符合国家出入境等相关规定。

6 投入品管理

6.1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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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必要性、清单制、低风险原则，农药、肥料应分别符

合 NY/T 393、NY/T 394 要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 NY/T 471 要求；兽药应符合 NY/T 472 要求；

渔药应符合 NY/T 755 要求。

6.2 采购

6.2.1 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获得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产品质量合格的

投入品。

6.2.2 建立购买登记台账，并保存购买凭据等证明材料。

6.3 储存

6.3.1 应设置绿色食品投入品仓库或专门存储区域，标识清晰，符合安全、卫生、防水、防火、防

腐、防鼠、通风、温湿度适宜等条件。

6.3.2 不同种类的投入品按标签规定的储存条件分类存放，可采用空间物理隔离（如墙、隔板）等

方式防止交叉污染。

6.3.3 农兽渔药配制专用区域，应独立并远离生活及水源区域，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

6.4 管理

6.4.1 投入品仓库应专人管理，建立入库、出库和领用记录。

6.4.2 绿色食品生产与常规生产记录分开保存。

6.4.3 施药器械使用完毕，及时清洁整理，每年定期校验与维护。

7 收获

7.1 种植业产品收获时期和收获方式根据各品种特性按照相关规范进行。

7.2 畜禽产品收获应根据蛋用、肉用家禽种类和特性按照相关规范合理进行。

7.3 水产养殖产品应符合 GB/T 20014.13 等管理规范要求

7.4 水产捕捞产品应符合 NY/T 1891 等管理规范的要求。

7.5 绿色食品产品与常规产品应分开储存，有明显标识区分。

8 加工

8.1 加工场所应符合 GB 14881 及 NY/T 391 规定，绿色食品原料、包装、成品应专区管理。

8.2 加工产品配料，至少 90%（含）以上应为绿色食品产品及其副产品，或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的原料，或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的产品及其副产品。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NY/T392 要求。

8.3 加工用水应符合 NY/T 391，设备清洗、维护及有害生物防治涉及药剂使用的应符合 NY/T 393

要求。

8.4 平行加工应建立平行加工制度，实行时间或空间隔离，生产过程应符合 GB 14881 规定，畜禽

屠宰和加工应符合 NY/T 473。

9 包装标识

9.1 鼓励按照产品质量、功能作用、销售地区、消费人群等，对产品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9.2 包装应符合 NY/T 658 和 GB 7718 规定，预包装标签应包含绿色食品标志，其印刷图案与文字

内容应符合《中国绿色食品商标标志设计使用规范手册》要求。

10 产地和产品质量管理

产地环境按照 NY/T 1054 进行调查、监测与评价，由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进行抽样检验，结

果符合 NY/T 391。产品质量由绿色食品定点检测机构，按 NY/T 896、NY/T 1055 抽样检验，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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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储藏运输

储藏运输应符合 NY/T 1056，根据产品特性选择适宜设施与工具，防治污染、混杂或品质劣变。

12 可追溯管理

12.1 建立覆盖全过程的生产档案，按照种植、养殖、加工生产分别记录，包括投入品使用（通用

名、生产企业名称、登记许可证号、使用日期、使用量、使用方法等信息）、重要农事（种苗投放

时间等）、采收、加工（加工批次、生产线、销售等）、贮运等信息，保存至少 3年。

12.2 按要求在国家质量追溯平台填报生产过程信息。

12.3 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识，无包装的产品，可用标识卡、信息卡等形式标明，实现生产销售全

过程可追溯。

12.4 妥善管理绿色食品标志使用申报与检测档案，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及所属绿色食

品工作机构的跟踪检查。

13 废弃物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13.1 废弃物应分类存放、及时清运、合规处置。

13.2 投入品包装应交由定点回收，清洗废液，也剩余、过期药剂肥料等，应无害化处理。

13.3 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应处理达标排放，畜禽、水产养殖废弃物排放分别符合 GB 18596

及 DB32/ 4043 规定。

13.4 鼓励绿色食品生产的副产品资源化利用。

13.5 病死畜禽和病害产品应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进行

无害化处理。

14 培训

14.1 应定期开展绿色食品标准规范和相应技能培训，保存记录与人员资质证明。

14.2 绿色食品内检员、法人代表应按要求参加绿色食品工作机构组织的培训。

15 监督检查

15.1 应配合绿色食品企业年度检查、产品抽检、风险监测等证后监管工作。

15.2 建立内部检查制度，定期对产地环境、投入品、产品质量等开展自查并落实整改，保存书面

检查和整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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